
                  第一章招标第一章招标公告公告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建筑工程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建筑工程分分公司公司太子城至锡林浩特铁路内蒙古段房建工程太子城至锡林浩特铁路内蒙古段房建工程污水处理设备、橡胶道口平交道、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公开招标采购公告污水处理设备、橡胶道口平交道、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公开招标采购公告

招标招标编号：编号：ZT DJW2 0 2 3- 1 9 9

1．条件．条件  

1.1 太子城至锡林浩特铁路内蒙古段房建工程已由相关部门批准建设，项目建设资金已落实，招标人资金来源为获得的工程款，污水处理设备、橡胶道口平交道、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已具备

采购条件。依据公司批复意见电建物计划【20 23】第30 0号文《关于太子城至锡林浩特铁路内蒙古段工程污水处理设备、防火涂料、球墨铸铁井盖、楼梯扶手、橡胶道口平交道、挤塑板申请计划的批

复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太子城至锡林浩特铁路内蒙古段房建工程项目部作为招标人实施公开招标采购。

1.2采购方式

在中铁采购电子商务平台（http :// www.crecg ec.co m）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采购，投标人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式。

2.项目概况、采购内容项目概况、采购内容

2.1项目概况

太子城至锡林浩特铁路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和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境内，呈南北走向。线路南起崇礼铁路太子城站（不含），途径张家口市崇礼区、张北县、沽源县、塞北管理区，进入锡林郭勒盟境

内经太仆寺旗、正蓝旗、北迄锡多线锡林浩特站。线路全长39 3.322km（新建线路152.478 km，既有线路 240 .8 44km），其中张家口市境内线路长133.70 1km、锡林郭勒盟境内长 259 .6 21km（包

含新建线路18 .777km）。

太锡铁路内蒙古段共设10座车站，其中包括1座新建站、9座改建站，分别为太仆寺旗站（新建）、黑城子站、正蓝旗站、阿都呼都格站、桑根达来北站、乌日图站、白音库伦站、灰腾梁站、贝力

克站、锡林浩特站；且在锡林浩特站设动车存车场1处。房屋共计129栋，总建筑面积6 220 2㎡；其中站房4座、建筑面积18 0 0 0㎡（含接建及改造），四电及生产生活房屋125栋、建筑面积4420 2㎡

（四电房屋54栋8 8 50㎡）。

2.2 内容及包件划分

物资为工程用污水处理设备、橡胶道口平交道、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本次采购共三个包件，具体各包件物资名称、规格、质量标准、数量、交货时间、地点、状态、收货单位等情况，详见

《物资包件一览表》（公告附件一）。

3.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污水处理设备（一包件）

3.1.1营业范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经国家工商、税务机关登记注册，符合投标物资生产经营范围，有三年以上投标物资生产、供应经验并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生产商或经销商。

3.1.2许可和认证：投标产品如在行政许可或强制认证范围的，提供有效的行政许可或强制认证证书。

3.1.3生产能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划，能确保按需要组织生产、供应、安装、交货。

3.1.4财务能力：近二年销售业绩、财务状况良好，生产商或经销商注册资金不低于人民币30 0 0万元，年均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50 0 0万元人民币，提供近二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年

度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现金流量表等主要财务报表。

3.1.5质量保证能力要求：组织机构健全，生产设备优良，生产工艺先进，重视工序管控；质检设施齐全，标定合格，人员（含售后服务）配置合理，技能考核合格；原材料、部件采购渠道正规，

质量有保证，进厂验收、产品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出厂检验等环节能够有效管控，能确保产品现行国家标准及规范，提供一体化自动净水设备、消毒设备、污水处理设备投标产品有效合格检验报告；

产品质量证明资料随货同行，保证产品资料可追。提供变频供水设备，深井潜水泵，潜污泵，给排水集中监控设备投标产品CNAS或CMA检测报告；产品质量证明资料随货同行，保证产品资料可追。

3.1.6供货业绩：近二年在大中型铁路、市政、工民建工程供货业绩良好，提供不低于二个已完项目供货业绩，供货业绩单项目中标额不低于50 0万元，供货业绩证明资料：供货合同。

3.1.7履约信用：近二年在大中型铁路、市政、工民建工程履约良好，提供不低于二个已完项目由买方出具的履约业绩证明资料，履约业绩单项目中标额不低于50 0万元；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前

二年内，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不存在不良公示信息，投标人不存在无故停止供货、不按合同约定调价、结算等行为，不存在因恶意催要货款、骗取合同等行为引起的诉讼或仲裁等无不良行为

。

3.2橡胶道口平交道(二包件）

3.2.1营业范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经国家工商、税务机关登记注册，符合响应物资生产经营范围，有三年以上响应物资生产、供应经验，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生产商。

3.2.2许可和认证：响应物资如在国家生产许可或强制认证范围的，必须提供生厂商有效的行政许可证或强制认证证书。产品生产商应通过GB/T19 0 0 1-20 16 /ISO9 0 0 1:20 15、GB/T140 0 1-20 1

6 /ISO140 0 1:20 15质量、环境认证，且证书有效。

3.2.3生产（供应）能力：生产商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划，具有多条响应物资生产线，除受国家环保政策影响、正常设备检修外，均可按计划组织生产、安装，可确保按需及时供应。

3.2.4 财务能力：近两年销售业绩、财务状况良好，生产商注册资金不低于30 0 0万元，年均主营销售收入不低于50 0 0万元，提供近二年年度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现金流量表等主要

财务报表。 

3.2.5 质量保证能力：组织机构健全，生产设备优良，生产工艺先进，重视工序管控；质检设施齐全，标定合格，人员（含售后服务）配置合理；原材料、部件采购渠道正规，质量有保证，进厂

验收、产品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出厂检验等环节能够有效管控，能确保产品现行国家标准及规范，提供通过【CMA】或【CNAS】认可的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出具的合格、有效的投标产品检验报告，产

品质量证明资料随货同行，保证产品资料可追溯性，产品质量证明资料随货同行，保证产品资料的可追溯性。

3.2.6  供货业绩：近三年在大中型铁路、市政、工民建工程供货良好，提供不少于三个工程响应物资供货业绩证明资料，且各工程项目成交额（或结算额）不少于 10 0  万元（供货合同）。

3.2.7 履约信用：近三年在大中型铁路、市政、工民建工程履约良好，自递交采购文件之日起前二年内，未发生过因骗取合同等严重违法行为而引起的诉讼和仲裁情况，无恶意催要货款、无故停

止供货、不按约定调价等行为，在参与响应、合同履约无不良记录，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信息无不良记录。

3.3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三包件）

3.3.1营业范围： 依法在国家工商、税务机关登记注册，符合招标物资经营范围，具有三年以上投标物资生产、供应服 务经验，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生产商或经销商。

3.3.2许可和认证：投标产品如在行政许可或强制认证范围的，提供有效的行政许可或强制认证证书。



3.3.3生产（供应）能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划，生产能力能确保按需要组织生产、供应、交货。

3.3.4财务能力：近两年销售业绩、财务状况良好，生产商注册资金不低于10 0 0万元，年均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人民币20 0 0万元，经销商注册资金不低于50 0万元人民币，年均营业收入不低于1

0 0 0万元人民币。投标人需提供近二年主要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3.3.5质量保证能力： 组织机构健全， 生产设备优良，生产工艺先进，重视工序管控；质检设施齐全，标定合格；原材料验收、产品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出厂检验等环节能够有效按照质量管理体

系要求进行管控，提供质量监督机构及相关认证 机构认可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出具的合格、有效的检测报告；产品质量证明资料随货同行，保证产品资料可追溯性。

3.3.6供货业绩：近三年在大中型铁路、市政、工民建工程供货业绩良好，提供不少于三个项目产品单项目中标额（或结算额）30 0万元以上供货业绩证明资料，供货业绩证明资料（供货合同）

。

3.3.7履约信用：近二年在大中型铁路、市政、工民建工程履约良好，自公告发布之日止二年内，投标人在参与投标、合同履约过程中无不良记录，不存在无故停止供货、不按合同结算等行为，未

发生过骗取合同、恶意催要货款等行为引起的诉讼或仲裁等，不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中，不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内。

3.4 其他要求：提供技术支持、保供措施服务；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不的参加同一包件投标。

3.5不接受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及招标人限制投标的供应商。

3.6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 招标文件的获取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符合投标资格要求且有意参加投标的潜在投标人，必须在中铁鲁班商务平台进行供应商注册，并于20 23年12月20日16：0 0  时前（北京时间，下同）在中国中铁鲁班商务平台投标参与投标

；中国中铁电子商务平台客服热线：40 0 6 -0 10 10 0。

4.2采用线上发售招标文件方式，凡有意参加投标的潜在投标人应于20 23年12月20日16：0 0  时前按要求将填写完整的电子版《投标申请表》及其盖章扫描件发至公司指定邮箱邮箱txtlfjwjb @16

3.co m，本次招标无标书费用。

4.3招标人收到投标申请表经核实后，通知投标人在中国中铁采购电子商务平台下载电子版招标文件。

4.4招标文件补遗和答遗文件在中国中铁采购电子商务平台（（ht t p:// www.crecgec.com））发布。

5. 招标文件招标文件的递交的递交

5.1各投标人务必于20 23年12月27日上午9时30分前在中国中铁电子商务平台上传有效的投标报价、投标文件，未在规定时间内上传有效投标报价、投标文件的视为放弃投标。

5.2各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可自主选择是否参加投标文件开启会议。有意参加开启会议的投标人请于20 23年12月27日9  时30分登录中铁鲁班电子商务平台参加线上开标。

 5.3推荐各投标人选择使用“开标后自动解锁”功能，请各投标人务必及时进行“解锁”、“报价”。

6. 发布公告的媒介发布公告的媒介

在中国中铁采购电子商务平台（（ht t p:// www.crecgec.com））发布。

7 .招标人招标人及采购组织单位及采购组织单位

招标人：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太子城至锡林浩特铁路内蒙古段房建工程项目部

地  址：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巴彦查干街道集通铁路宾馆

联系人：史佳军

电  话：18 39 56 8 9 48 2

邮  箱：txtlfjwjb @16 3.co m

组织单位：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建筑工程分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靛厂路甲121号

联 系 人：杨磊

电    话：0 10 -8 8 246 6 8 4

8. 公告附件公告附件

  8 .1 附件一：招标物资包件一览表；

8 .2 附件二：投标申请表。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太子城至锡林浩特铁路内蒙古段房建工程项目部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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